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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规范特种设备合法安全的使用，保障职工学生生命和财

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、《特种设备安

全监察条例》、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条例规

定，现将特种设备的各环节相关要求以及风险敬告如下： 

1、特种设备的定义 

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、危险性较大的锅炉、压力容器

（含气瓶）、压力管道、电梯、起重机械、客运索道、大型游乐设

施和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适用特种

设备安全法的其他特种设备。 

其中锅炉、压力容器（含气瓶）、压力管道为承压类特种设

备；电梯、起重机械、客运索道、大型游乐设施为机电类特种设

备。 

2、合肥研究院实验室常见在用特种设备 

2.1、压力容器：灭菌器、压力储罐、气瓶、空压机、油分离

器、气体稳压器、活性炭碳吸附器、分子筛干燥器、粉尘过滤器、

反应釜等。 

2.2、电梯：客运电梯、货运电梯、观光电梯等。 

2.3、起重机械：电动葫芦、通用桥式起重机、门式起重机、

电动单梁起重机等。 

2.4、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：叉车、非公路用旅游观光

车、堆高车等。 

2.5、压力管道单元：压力管道。 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4%B5%E6%A2%AF/942855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5%B7%E9%87%8D%E6%9C%BA%E6%A2%B0/5608135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AE%A2%E8%BF%90%E7%B4%A2%E9%81%93/639317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A4%A7%E5%9E%8B%E6%B8%B8%E4%B9%90%E8%AE%BE%E6%96%BD/11016545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A4%A7%E5%9E%8B%E6%B8%B8%E4%B9%90%E8%AE%BE%E6%96%BD/110165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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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、锅炉：承热蒸汽式锅炉。 

其他未详尽设备见《特种设备目录》（附件 1） 

3、特种设备购置阶段注意事项 

3.1、特种设备购置前，应履行安全论证，落实合适的使用

地点。特种设备的使用应当具有规定的安全距离、安全防护措施；

与特种设备相关的建筑物、附属设施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规定。 

3.2、特种设备购置时，应进行认真的市场调研，选择由国

家认定的具有特种设备生产资质的厂家生产的设备。必要时，可

向蜀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0551-65165195）、安徽省特种设备检

测院（0551-63356600）进行咨询，选择适当的厂家。使用部门切

勿擅自对原有的特种设备改造或维修。 

3.3、采购进口特种设备，应让供应商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进

口特种设备安全性能监督检验证书、中文的产品合格证以及技术

档案材料。 

3.4、购买快开门压力容器（如灭菌器）时，应选购带有安全

联锁装置的设备。 

风险提示：不合格产品、进口设备无法提供相关资料，无法

完成设备注册；无联锁装置快开门压力容器易产生爆炸。（《特种

设备安全法》第八十三条，使用特种设备未按照规定办理使用登

记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，处一万以上十万以下罚款） 

4、特种设备安装阶段注意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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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1、特种设备购置后，需要安装的应及时要求安装单位

办理安装公告手续。要由制造该设备的厂商负责安装并调试，

切勿自行安装使用。如因特殊情况，制造厂商不能负责安装调

试的，应选择经制造厂商委托或同意的具有国家认定的专业资

质单位负责安装并调试。施工单位安装验收合格后应尽快将技

术资料移交使用部门。 

4．2、起重机械的安装和调试必须由制造厂商负责，如有

特殊情况，应向蜀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报（0551-65165195），

在其指导下进行安装及调试。新建设备完成后，建设部门向使

用方移交时，要将起重机械的随机资料、检验报告、特种设备

使用登记证、登记表一并移交使用部门，由使用部门建立特种

设备技术档案。 

4.3、特种设备移交工作完成后使用部门须将检验报告、特

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、登记表提交至安全保密处陆辉处 (办公地

址：二号楼 111房间，电话：65593368，企业微信：陆辉)统一

保存，使用部门留存复印件。 

4.4、在有爆炸危险的场所安装使用的特种设备，其安装和

使用条件都要符合防爆安全的技术要求。 

风险提示：特种设备档案遗失或未办理安装公告，无法办

理设备注册。（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八十三条，使用特种设安

全技术档案不符合规定要求，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，处

一万以上十万以下罚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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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特种设备的注册登记要求 

5.1、特种设备安装调试完毕，安装单位自检合格后，提出

申请，报请安徽省特种检测院安排检验，合格后由安装单位办

理注册登记。 

无需安装的特种设备,使用部门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使

用后一个月内准备下列材料提交至安全保密处陆辉处(办公地

址：二号楼 111房间，电话：65593368，企业微信：陆辉)，由

其前往蜀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注册登记并领取“特种设备

使用登记证”，安全保密处统一保存，使用部门留存复印件。 

 5.1.1、压力容器注册材料要求： 

（1）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与作业人员证（原件、复印件盖章）； 

（2）安装告知单原件（无需安装设备可不提供）； 

（3）制造监督检验证书、安装质量合格证明、产品数据表

（查验原件、复印件盖章）； 

（4）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表（提供电子版）（附件 2）； 

（5）法人证书（复印件盖章）。 

5.1.2、叉车、起重机械、电梯注册材料要求： 

（1）特种设备管理和作业人员证（查验原件、复印件盖章）； 

（2）首次检验报告（查验原件、复印件盖章）； 

（3）产品合格证（查验原件、复印件盖章）； 

（4）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表（提供电子版）（附件 2）； 

（5）法人证书（复印件盖章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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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点：蜀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樊洼路与怀宁路交口民

生大厦 520房间 电话：0551-65165195。 

5.2、凡未办理过注册登记、未获得“特种设备使用登记

证”的特种设备，不得擅自使用。 

5.3、使用地点不在合肥的特种设备，应主动到当地主管部

门办理相关手续。 

6、租赁特种设备注意事项 

因工作需要须租赁特种设备时，应向有租赁业务并经国家

认定资质的特种设备厂商签约租赁。租赁的特种设备应具备检

验、检测合格证明以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并在租赁期内组织

定期检验。其安全管理事宜由出租方与承租部门共同负责，明

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，安全管理员应具备相应资质持证上

岗，并服从研究院的安全监督检查。 

7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与作业人员要求 

7.1、每台特种设备需设置安全管理员进行安全管理，负责

设备的安装、维护、保养和日后的日常检查、定期检验等相关

事务，针对所负责的特种设备的情况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。

遵守特种设备的操作规范，做到安全使用特种设备。 

7.2、拟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需持有特种设

备安全管理与作业人员证，无此证人员要符合《特种设备作业

人员考核规则》（附件 3）要求，填写特种作业人员申请表报名

和相关材料（附件 3）提交至安全保密处陆辉处(办公地址：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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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楼 111房间，电话：65593368，企业微信：陆辉)，通过培

训、考核，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后方可从事相

应的工作。在作业中应当严格执行特种设备的操作规程和有关

的安全制度。 

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分类与项目如下： 

序号 种类 作业项目 项目代号 

1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A 

2 锅炉作业 

工业锅炉司炉 G1 

电站锅炉司炉 G2 

锅炉水处理 G3 

3 压力容器作业 

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操作 R1 

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 R2 

氧舱维护保养 R3 

4 气瓶作业 气瓶充装 P 

5 电梯作业 电梯修理 T 

6 起重机作业 
起重机指挥 Q1 

起重机司机 Q2 

7 客运索道作业 
客运索道修理 S1 

客运索道司机 S2 

8 大型游乐设施作业 
大型游乐设施维修 Y1 

大型游乐设施操作 Y2 

9 
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

辆作业 

叉车司机 N1 

观光车和观光列车司机 N2 

10 安全附件维修作业 安全阀校验 F 

11 特种设备焊接作业 
金属焊接操作 注 

非金属焊接操作   

 

风险提示：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与操作人员无证上岗。

（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八十六条，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从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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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，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止使用有关

特种设备，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）  

8、特种设备使用阶段注意事项 

8.1、使用部门应建立特种设备的规章制度 

（1）制定岗位责任书； 

（2）编制安全使用操作规程； 

（3）编制事故现场应急救援处置方案。 

8.2、使用部门建立特种设备技术档案 

特种设备均应建立技术档案，特种设备技术档案的基本内

容包括： 

（1）档案文件清单； 

（2）设备及部件出厂时的随机技术文件； 

（3）安装、维护、大修、改造的合同书及技术资料； 

（4）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、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》

《定期检验报告书》、《安全使用操作规程》； 

（5）运行记录、日常检查记录； 

（6）故障及事故记录、紧急情况救援处置方案； 

（7）操作人员情况登记以及培训记录。 

特种设备技术档案的管理采用院、所两级管理的办法。研

究院安全保密处保管特种设备技术档案中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

证》、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》《定期检验报告书》、安装、

维护、大修、改造的技术资料的原件，使用部门保管其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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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其他资料原件。特种设备技术档案的建立要及时，特种设

备的使用部门发生变化时，应及时向新使用部门移交技术档

案。 

风险提示：安全技术档案不符合要求。（《特种设备安全

法》第八十三条，使用特种设安全技术档案不符合规定要求备

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，处一万以上十万以下罚款） 

8.3、定期检验与检查 

8.3.1、新购叉车首检应在设备到货后一个月内，将场(厂)

内专用车辆产品合格证、特种设备型式实验合格证、产品数据

表原件或电子版提交至安全保密处陆辉处(办公地址：二号楼

111房间，电话：65593368，企业微信：陆辉)由其向安徽省特

种设备检测院申报检验工作，使用部门需确定现场检验联系

人。起重机械、电梯首检由安装单位组织申报。 

8.3.2、在用的特种设备，坚持对其技术安全性能进行定期

检验。技术档案资料在安全保密处保存的特种设备由安全保密

处陆辉负责在特种设备检验到期前一个月将检验申请提交至安

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，申请通过后技术人员上门现场检验时，

由使用部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负责引导。技术档案资料未移

交至安全保密处的特种设备由使用部门在特种设备检验到期前

一个月办理年审工作。电梯的定期检验工作，由维保单位维保

人员负责引导检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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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3.3、电梯、起重机定期检验前应请维保单位组织自检自

查，压力容器定期检验前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应做好压力容器

检验前准备工作（附件 4）。 

8.3.4、须停用一年以上的特种设备，应将“特种设备使用

登记证”交至蜀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停用手续。 

8.3.5、使用停用一年以上、或发生过事故、或受自然灾害

而可能影响安全技术性能的特种设备，在再次启用前都要进行

全面的检查和维护保养，经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检验合格，

重新取得“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”后方可使用。 

8.3.6、特种设备的委托维保、大修和改造应委托原制造厂

商负责，如遇特殊情况也可选择具有资质的单位施工，并签订

施工合同。竣工后经施工单位自检合格，使用部门提出验收检

验申请，请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进行验收检验。检验合格后

到至蜀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“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”。 

风险提示：超出检验周期使用。（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

八十四条，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责令停止使

用有关特种设备，处三万以上三十万以下的罚款） 

8.4．特种设备的安全检查 

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安全检查，是保证特种设备安全使用

的有效手段。检查工作要形成制度，认真执行。实验室每月自

查一次，部门每季度自查一次，安全保密处每年检查（或抽

查）一次，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在使用前后都应进行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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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安全保密处检查（或抽查）内容： 

①特种设备安全操作规程的制定和执行情况； 

②特种设备负责人和使用人员落实情况； 

③特种设备建帐情况； 

④特种设备技术档案建立情况。 

（2）操作人员及所在部门检查内容： 

①设备及其部件的性状完好情况； 

②保护装置的完整可用和校准情况； 

③噪声、磨损、异常振动等运行状况。 

9、特种设备的延期使用、报废和产权转移 

9.1、特种设备使用年限到期或核验报废或因其他原因无法

再正常使用的设备，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向资产处提出报废申

请，技术档案资料未移交至安全保密处的应将该设备“特种设

备使用登记证”交至安全保密处陆辉处办理注销手续。 

9.2、产权需要发生转移的特种设备，应向资产处申报，将

该设备“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”交至安全保密处陆辉处办理相

关手续。 

9.3、达到设计使用年限仍可以继续使用的特种设备，使用

部门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申请安全技术评估，通过后方

可继续使用。允许继续使用的，应当采取加强检验、检测和维护

保养等措施，确保使用安全。 

10、事故应急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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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1、在用特种设备一旦发生事故，应立即按照现场应急

处置方案采取救援措施并保护现场，及时向安全保密处或拨打

岛内报警电话 61201报告。凡可自行救援应立即组织救援，并

做到边救援边报告。如情况紧急也可先报警后再向安全保密处

报告。 

10.2、事故发生后，要及时查明原因、总结经验、吸取教

训，消除隐患。对事故的发生原因、经验教训、处理结果要有

书面记载并作为正式资料进入特种设备技术档案。 

10.3、对违反操作规程，造成安全事故者按事故情节轻重

给予相应处分。 

11、严禁使用的特种设备 

11.1、未经检验、未办理“注册登记”和未获“特种设备

使用登记证”的特种设备。 

11.2、已报废的特种设备。 

11.3、经检验被判定不合格的特种设备。 

11.4、已发生故障而未排除的特种设备。 

11.5、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未进行安全评估的特种设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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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1、特种设备目录   

特种设备目录（20

14修订）.doc
 

2、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表 

特种设备注册登记

表.doc
 

      3、特种作业人员申请表和要求      

特种作业人员申请

表和要求.doc
 

      4、压力容器检验前准备工作 

          

压力容器检验前准

备工作 试用版.docx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月 26日 


